
产品购销合同
日期：2020年11月4日

甲方：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

乙方：浦江京佑恒贸易有限公司

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，经过协商一致，双方同意按如下条款签订本合同。

一、甲方订购全部产品清单
	产品名称
	价格（元）
	数量
	运费
	合计（元）
	普票税1%
	规格
	备注

	圆柱奖杯
	145
	40
	0
	5800
	
	
	

	蓝色奖杯
	110
	36
	
	3960
	
	
	       

	烫银
	5
	76
	
	380
	
	
	

	制版费
	
	
	
	150
	
	
	

	打样费
	
	
	
	500
	
	
	

	合计（人民币大写）
	（大写）　壹万零柒佰玖拾元整
最终执行价：10790元


二、付款方式及相关责任：
   双方约定，采用以下方式进行结算。

因产品是定制产品，需要甲方付全款乙方公司账户，乙方安排生产，做好后由乙方寄给甲方确认，甲方确认无误后，安排乙方制作批量货物，乙方安排发货

乙方按甲方指定时间发货到甲方指定地点.
质量保证：货品水晶奖杯，雕刻工艺，乙方必须保证货品根据甲方要求制作雕刻正确的内容，并保证货品的完整性，因产品的制作步骤是纯手工打磨，允许有正负少许误差．

如果货物在快递运输途中出现破损，乙方安排补发货物。

违约责任

双方未按合同规定履行义务，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、并保留追究对方赔偿损失的法律权利。

2、乙方必须按甲方的时间完成制作保证质量并发货到目的地，如乙方未按甲方要求完成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赔偿。

四、送货方式：
货品做好货，乙方负责通过快递寄出至甲已指定地点。

甲方收货联系人            移动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五、双方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甲方联系人：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移动电话：           

乙方联系人：王林凤 联系电话： 15869276496   移动电话：           

六、其他：
本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（传真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章的合同视为正本），货款两讫时止。如有违约，签订合同的任意一方可向当地司法机关提起诉讼。对于合作过程中出现其他问题，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协商解决。
甲方：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         乙方：浦江京佑恒贸易有限公司

公司账户：1100 6074 4018 0100 4979 6              公司账户：19650201040008028 
开户银行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团结湖支行   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浦江浦西支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授权代表：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          授权代表：          （签章）   

签约日期：2020年  月  日           　　 签约时间：2020年11月4日


